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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期选取中央纪检监察网站和自治区纪检监察网站发布的有关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的通报和查处“四风”和腐败问题等典型案件汇编，供大家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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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宾市通报 3 起扶贫领域作风问题典型案例

来源：来宾市纪委 发布时间：2018 年 03 月 01 日

1. 兴宾区林业局原副局长韦必操不认真履行职责造成国家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

金损失问题。2010 年 9 月至 2015 年 9 月，时任兴宾区林业局副局长韦必操没有认真履

行工作职责，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发放工作监督管理不到位，造成部分乡镇林

业站截留补偿基金中的管护费共计 958898.07 元，其中 640216.07 元被挪用于单位或

个人开支。韦必操作为时任分管补偿基金发放工作的领导，负主要领导责任。2017 年

12 月，韦必操受到行政记过处分。

2.忻城县古蓬镇社保中心主任韦春柳不认真履行职责造成农村居民养老金损失问

题。2014 年 3 月至 2017 年 4 月，古蓬镇社保中心没有及时收集、上报当地领取养老金

待遇人员的死亡信息，造成古蓬镇 231 名死亡人员仍违规领取养老金共计 245740 元。

韦春柳作为古蓬镇社保中心主任，负有直接责任。案发后，韦春柳组织相关人员追回

违规发放的养老金共计 237386 元。2017 年 11 月，韦春柳受到行政记过处分。

3.兴宾区文化馆工作人员蒙盛阳不认真履行扶贫联系帮扶工作职责问题。2017 年

7 月至 11 月，蒙盛阳不认真履行扶贫联系帮扶工作职责，未按照脱贫攻坚工作有关要

求开展帮扶工作，帮扶手册只填写到 6 月，且未经贫困户核实同意，擅自代签贫困户

名字，存在填写内容数据失真、前后矛盾等问题。2018 年 1 月，蒙盛阳受到行政警告

处分。

钦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周钦被双开

来源：钦州市纪委 作者：钦州市纪委 发布时间：2018 年 03 月 0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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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钦州市纪委监委消息：日前，经中共钦州市委批准，钦州市纪委、市监委对钦

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周钦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监察调

查。

经查，周钦在担任钦州市卫生局副局长、钦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期间，违反政

治纪律，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违反组织纪律，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瞒报房产情况；违反生活纪律，与他人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与其中一女性生育一

男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医疗供应商在销售药品、医用耗材、医疗器械和结算货

款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收受多名医疗供应商送给的钱款，数额巨大，涉嫌受贿犯罪。

周钦身为党员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理想信念丧失，纪律意识淡薄，严重违

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涉嫌违法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

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处分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经中共钦州市委批准，中共钦州市纪委、钦州市监委决

定给予周钦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追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

南宁：通报四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典型案例

来源：南宁市纪委监委 作者：南纪宣 发布时间：2018 年 03 月 05 日

为进一步严明纪律，强化警示教育，南宁市纪委近日通报了 4 起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典型案例。

1.横县南乡镇大沙村村委会计生专干覃邦列在开展精准识别扶贫户工作中优亲厚

友等问题。覃邦列在开展精准识别扶贫户工作中，为使其 2 名亲属获得精准扶贫对象

指标，隐瞒 2 名亲属实际居住的住房情况，使不符合精准扶贫条件的 2 名亲属被列为

精准扶贫户，并获得产业扶持资金等扶贫款共计 9040 元。此外，覃邦列还存在收受危

房改造户 600 元好处费问题。覃邦列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款项予以收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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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宾阳县思陇镇六章村村委会虚开发票套取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问题。2016 年，六

章村委利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种植砂糖橘，向镇政府申请 7万元项目款。实施过程中，

供苗方实际只向六章村委提供了 8800 株果苗，价值共计 52800 元。六章村委明知此情

况仍报账 7 万元，其中 17200 元属于虚开发票。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春监

督不到位，不及时向上级汇报，对此负有主要领导责任。黄春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

纪款项予以收缴。

3.上林县塘红乡石缝村村委会原计生专干蓝海洪截留侵占群众低保金问题。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蓝海洪在帮助蓝某某户办理农村低保补助过程中，利用职务便

利，私自截留代管蓝某某的低保户存折，并多次从该存折中领取低保金共计 18730 元，

其中 2270 元交给蓝某某户，10780 元交给其他困难户，其余 5680 元被蓝海洪占为已有。

蓝海洪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受到开除党籍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退还低保户。

4.良庆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主任科员何强伪造虚假材料骗取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补助问题。2016 年 9 月，何强通过虚报家庭人均纯收入、冒用他人名字签名、加盖

假单位公章等方式，伪造其家庭经济困难虚假材料，为其儿子申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补助金。何强受到行政记过处分。

百色市通报 10 起脱贫攻坚工作履职不力
典型案例

来源：百色市纪委 发布时间：2018 年 03 月 07 日

1.田东县林逢镇政府国土城建环保交通助理许小凤履职不力问题。2016 年，许小

凤担任林逢镇政府国土城建环保交通助理，在负责全镇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期间，不认

真履行工作职责，未按照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程序开展工作，致使 9 户不符合条件的农

户获得危房改造补助指标，造成国家扶贫资金损失共计 166053.68 元。2017 年 11 月，

许小凤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2.那坡县龙合乡政府原危改办负责人李知霓履职不力问题。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 月，龙合乡政府危改办负责人李知霓在危房改造补助发放工作中，不严格把关审

核，致使重发、多发危房改造补助款共计 144500 元，造成国家扶贫资金流失。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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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李知霓受到行政记过处分。

3.凌云县沙里瑶族乡人大副主席付正局履职不力问题。2016 年 12 月，付正局作

为联系沙里瑶族乡那仰村的乡领导，未按县扶贫指挥部工作要求，对那仰村邓某星等 8

户脱贫户名单未作进一步核实，致使比邓某星等 8 户条件更好的贫困户未脱贫出列。

经自治区扶贫对象脱贫摘帽核验工作组实地走访检查发现，那仰村所报的 2016 年脱贫

出列名单存在安排不合理、审核把关不严、工作不够严谨等问题。2017 年 8 月，付正

局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4.隆林各族自治县金钟山乡党委委员、副乡长倪尔勋履职不力问题。2011 年 11

月，金钟山乡党委委员、副乡长倪尔勋作为金钟山乡平流村包村工作组组长，对罗某

户申请农村低保的材料没有认真审核把关，导致不符合低保条件的罗某户从 2012 年至

2016 年元月一直领取农村低保补助共计 19536 元，造成国家扶贫资金流失。2017 年 7

月，倪尔勋受到行政警告处分。

5.西林县古障镇林业站负责人陆辉履职不力问题。2017 年 11 月，西林县脱贫攻

坚指挥部到古障镇开展督查时发现，陆辉作为帮扶联系人，3个月未到帮扶的大房村韦

某先户开展帮扶工作，扶贫手册填写不规范，未对帮扶贫困户各项收入进行核实。2018

年 1 月，陆辉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6.乐业县司法局同乐镇司法所干警邓革履职不力问题。邓革作为乐业县同乐镇上

岗村上岗三组梁某某贫困户帮扶联系人，在帮扶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帮扶手册从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0 月都未填写贫困户收入情况，且在多次脱贫攻坚工作督查过后仍

未整改。2017 年 12 月，邓革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7.田阳县那坡镇永常村原党支部书记、村民委主任黄元胜履职不力问题。2009 年

至 2013 年，那坡镇永常村村民委在落实集体公益林补偿政策过程中，违规使用集体公

益林补助提留款用于发放各小组组长工作补贴共计 71669.72 元。黄元胜作为时任永常

村“两委”主要领导，对集体公益林补助提留款的使用监管失职，负有主要责任。2017

年 10 月，黄元胜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8.田林县六隆镇六隆村原党支部书记黄有俊履职不力问题。2015 年，时任六隆镇

六隆村党支部书记黄有俊在协助六隆镇政府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工作过程中，审核把关

不认真负责，导致不符合农村危房改造申领条件的何某某、罗某某两户各获得危房改

造补助金 18782 元，导致国家扶贫资金流失。2017 年 12 月，黄有俊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9.右江区四塘镇百兰村民委副主任韦仁作履职不力问题。2012 年，韦仁作在分管

村民政工作中，不认真调查核实把关，导致已经死亡的群众顺利通过低保申请审批，

违规享受低保补助 46 个月共计 4134 元。2017 年 9 月，韦仁作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10.平果县凤梧镇龙排村党支部书记覃克新、龙排村龙排屯村民小组组长覃克群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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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不力问题。2015 年 10 月，覃克新、覃克群在开展扶贫精准识别工作中，明知该村

5 户农民在户籍地之外有房或有地的事实，却未如实向县、镇工作组反映，导致精准

识别评估出现不真实、不准确问题。2017 年 12 月，覃克新、覃克群分别受到党内警

告处分。

柳州市通报 5 起落实“两个责任”不力
典型案例

来源：柳州市纪委 作者：柳纪轩 发布时间：2018 年 03 月 09 日

柳州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发生违纪问题的部门和单

位，既严肃追究当事人责任，又倒查追究相关领导责任，包括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

其他领导责任。近日，柳州市纪委通报了 5起落实“两个责任”不力典型案例。

1.三江县斗江镇原党委书记李前美落实主体责任不力受到责任追究。2012 年至

2015 年，李前美在任斗江镇党委书记期间，履行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发生斗江镇

政府账外设立“小金库”(涉及部分扶贫款项)，并以发放干部职工福利补助形式进行

私分，2人被立案审查问题。李前美对此负有主要领导责任。此外，李前美还存在其他

违纪问题。2017 年 12 月 20 日，李前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柳江县人民政府原副县长覃祖猛分管工作范围内出现重大问题受到责任追究。

2010 年 3 月至 2016 年 9 月，覃祖猛任柳江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分管县林业工作期间，发

生大面积林地被非法占用问题，相关单位、部门 20 人被立案审查。覃祖猛对此负重要

领导责任。2017 年 9 月 8 日，覃祖猛受到行政记过处分。

3.柳江区水产畜牧兽医局有关领导对民生资金疏于监督管理受到责任追究。2011

年至 2016 年，柳江县水产畜牧兽医局原副局长覃晓光、韦加料在任职期间，对分管范

围内的民生资金疏于监督管理，发生渔政站多名干部违纪违法问题。覃晓光、韦加料

对此负有重要领导责任。2017 年 12 月 20 日，覃晓光、韦加料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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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市通报 2 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典型案例

来源：贺州市纪委 发布时间：2018 年 03 月 12 日

1.平桂区公会镇田富村原“两委”干部集体收取危改户“好处费”问题。2010 年

至 2012 年，在协助镇人民政府开展农村危旧房改造工作过程中，田富村原党支部书记

杨其铎利用职务的便利，先后伙同原村委主任谢振摧，原村委副主任杨逊木、梁月群、

谢春海以劳务费的名义收取危改户“好处费”共计 2.43 万元进行私分。2017 年 11 月，

杨其铎、谢振摧、杨逊木、梁月群、谢春海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款予以追缴。

2. 昭平县木格乡古池村原党支部书记黄荫伟在危房改造工作中不认真履行职责

问题。2010 年，在开展危房改造工作中，黄荫伟没有认真履行职责，把关不严，导致

在水田建房的农户享受了农村危房改造政策。2017 年 11 月，黄荫伟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钦州市通报 3 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典型案例

来源：钦州市纪委 作者：钦州市纪委 发布时间：2018 年 03 月 13 日

1. 灵山县烟墩镇烟墩社区党支部原书记林朝兴违规办理城镇低保问题。2004 年

底至 2012 年 10 月，林朝兴利用协助烟墩镇政府开展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便利，

违反申报程序为其不符合低保条件的妻子黄某某以及 3个子女办理城镇低保。2005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其妻子黄某某及子女等 4人违规领取城镇低保补助金 49807 元。

2017 年 11 月，林朝兴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所得款收缴上交国库。

2.钦南区水东街道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曾庆凛违反工作纪律问题。2010 年至

2012 年，康熙岭镇各村委会协助镇政府实施农村改厕项目工作。时任康熙岭镇人大副

主席曾庆凛在分管卫生工作期间，违反工作纪律，同意部分村委会违规使用改厕专项

资金，导致出现 3 个村委会冒领改厕奖励资金和补助资金进行私分或挪作他用。2017

年 12 月，曾庆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3.钦北区大垌镇平山村委会原妇女主任梁日芬、原团支部书记欧家禧履职不力问

题。2014 年 5 月，梁日芬、欧家禧在协助大垌镇政府开展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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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认真履行职责，为不符合农村低保条件的群众韦某某办理了农村低保，且在历

年的复核续保工作中，没有报停韦某某的农村低保补助，导致其违规获得农村低保金

10053 元。2017 年 6 月，梁日芬、欧家禧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河池市通报 4 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典型案例

来源：河池市纪委 发布时间：2018 年 03 月 16 日

1.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四把镇落实扶贫政策不力问题。2017 年 9 月，自治区贫困人

口动态调整交叉检查组到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四把镇大山村检查工作时，发现该镇录入

系统的大山村相关数据、信息有错漏，帮扶措施落实不到位等问题。2017 年 9 月至 10

月，罗城县纪委对四把镇落实扶贫政策不力的 12 名责任人进行立案查处。四把镇党委

书记何振权、四把镇镇长黄光锋负主要领导责任，四把镇党委组织委员韦幕灯、四把

镇副镇长谢松朝负有领导责任，四把镇大山村“第一书记”韦仁贵、大山村党支部书

记吴琳宝负有直接责任，帮扶干部韦正东、王奕敏、田景润、覃冠元、吴盛明、覃殿

有负有直接责任。何振权、黄光锋、韦正东、王奕敏、覃殿有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韦幕灯、谢松朝、韦仁贵、吴琳宝、吴盛明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田景润、覃

冠元分别受到行政记过处分。

2.宜州区洛西镇人民政府副镇长张贤武在扶贫工作中失职问题。2016 年 9 月至 12

月，宜州市（现宜州区）脱贫攻坚指挥部组织督查组对脱贫攻坚工作开展督查，多次

发现洛西镇存在扶贫手册填写错漏、不规范、不完整、数据计算错误等诸多问题，并

对此进行了通报。被通报后，洛西镇整改措施不力，致使存在问题未得到有效整改。

2017 年 5 月，洛西镇政府分管扶贫工作的副镇长张贤武受到行政警告处分。

3.凤山县扶贫办原副主任李祥平违反工作纪律问题。李祥平在分管凤山县扶贫办

实施的 2016 年“美丽广西.村屯绿化”项目时，由于工作监管不到位，致使凤山县扶

贫办向项目承建方多拔付项目资金 44.34 万元。经审计发现后，2017 年 3 月，凤山县

扶贫办将该款项追回。李祥平作为该项目分管领导，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违反工作

纪律。2017 年 10 月，李祥平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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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河池市金城江区拔贡镇党委综治统战委员、副镇长李志强扶贫工作失职等问题。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2 月，李志强在开展精准扶贫帮扶联系工作中，没有按要求入户

帮扶联系贫困户，其帮扶 5 户贫困户，有 4 户没有领到《帮扶手册》，李志强手上保

存的 2016 年度《帮扶手册》填写内容不完整、不真实，5户贫困户的 2017 年《帮扶手

册》及《帮扶联系卡》没有填写任何内容，也没有发给贫困户。2017 年 3 月 6 日，李

志强违反规定午间饮酒，并与群众发生冲突，造成不良影响。2017 年 5 月，李志强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

梧州市通报 2 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典型案例

来源：梧州市纪委 作者：梧纪宣 发布时间：2018 年 03 月 21 日

1. 苍梧县石桥镇帘溪村原党总支部书记吴坤英违规收受好处费问题。2011 年 7

月至 2017 年 8 月，时任石桥镇帘溪村党总支部书记的吴坤英利用职务便利，在协助村

民办理广西农村住房政策性保险理赔手续的过程中，向村民索要好处费 10000 元。此

外，吴坤英还向危房改造户索要好处费 1000 元。2017 年 12 月，吴坤英受到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其违纪所得全部退缴。

2.岑溪市大隆镇六各村原文书植昌球违规侵占低保补助款问题。2012 年 8 月至

2017 年 10 月，植昌球利用职务便利，擅自保管村民领取低保补助的存折，并从该存折

中支取 5100 元用于个人日常生活开支。2017 年 11 月，植昌球受到党内警告分，其违

纪所得全部退缴。

柳州市通报 4 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典型案例

来源：柳州市纪委 发布时间：2018 年 0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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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柳州市纪委监委通报了近期查处的 4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

柳城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六塘镇三界村第一书记王钊颖扶贫工作履职不

力问题。王钊颖作为柳城县六塘镇三界村党组织第一书记，2017 年 6 月至 8月未严格

按规定落实脱产驻村要求，对负责的三界村精准扶贫工作思路不清晰、履职不到位，

落实扶贫政策措施不力，对三界村贫困户享受低保、产业补助、参加医疗保险、贫困

户小额贴息贷款入股分红等精准扶贫数据掌握不清晰，被自治区扶贫办督查暗访组通

报，造成不良影响。王钊颖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柳城县六塘镇三界村党总支委员、村委副主任乔利桂违规收受危改户好处费问题。

2013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 月，乔利桂在协助六塘镇政府开展对三界村村民申请危房改

造补贴材料的初审、核实、评议等相关工作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帮助村民争取

危改指标为由，收受两名危房改造户的好处费共计 2000 元。乔利桂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违纪所得退回危改户。

融安县实验中学教师韦天鹏扶贫工作履职不力问题。韦天鹏负责帮扶两户贫困户，

未严格按照每月开展一次入户帮扶工作的要求，2016 年以来只在 2017 年 1 月、2月、

4月、8月分别到其所负责帮扶的两户贫困户各开展了一次入户帮扶工作。韦天鹏不认

真履行扶贫联系帮扶工作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受到行政警告处分。

融安县大良灌区管理所主任刘军扶贫工作履职不力问题。2017 年 7 月至 11 月，

刘军对其所负责的新增贫困户未入户开展帮扶工作，接到通知要求后仍不进行整改。

刘军不服从组织安排，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受到行政警告处分。

贵港市通报 2 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典型案例

来源：贵港市纪委 发布时间：2018 年 03 月 23 日

桂平市下湾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站原站长周显强贪污新农合门诊统筹基金问

题。2012 年至 2013 年，周显强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以虚开新农合门诊报销票据

的方式，套取新农合门诊统筹基金 917330 元进行私分，其本人分得 377300 元。周显

强受到开除党籍处分，退缴全部违纪所得，并被司法机关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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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平市蒙圩镇官桥村卫生所所长李汉源贪污新农合门诊统筹基金问题。2012 年，

李汉源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以虚开新农合门诊报销票据的方式，套取新农合门

诊统筹基金 89135 元进行私分，其本人分得 17284 元。李汉源受到开除党籍处分，退

缴全部违纪所得。2017 年 7 月，李汉源被桂平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防城港市通报 1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来源：防城港市纪委 作者：防纪宣 发布时间：2018 年 03 月 28 日

防城港市官山辽水库管理所负责人、副所长黄勇违反廉洁自律和财经纪律等问题。

2012 年至 2015 年，黄勇任防城港市官山辽水库管理所负责人、副所长期间，违规在单

位报销个人手机通讯费共计 9814 元；违规批准同意本单位职工报销私家车燃油费共计

13750 元；违反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开支接待费共计 233346 元；违规批准同意本单位财

务将 1.6 万元转账给个体户滕某某作为鱼苗款。2017 年 9 月，黄勇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其违纪所得 9814 元收缴上交国库。

钦州市通报 2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来源：钦州市纪委 发布时间：2018 年 03 月 29 日

钦州市计量检定测试所干部职工虚报领取出差补助问题。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0 月，市计量检定测试所放松出差报销审核，默许该所 14 名干部职工以检查项目名义

虚报领取出差补助共计 18000 元。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总工程师、党组成员、市计量检

定测试所所长简宁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市计量检定测试所副所长、

高级工程师刘艳梅虚报领取出差补助 2720 元，受到行政警告处分。对 14 名干部职工

退交的违纪所得予以收缴，上交国库。

浦北县六硍镇原党委书记宁冲私车公养、虚列费用支出冲销个人借用公款等问题。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4 月，宁冲多次使用其保管的单位公务车油卡为个人或朋友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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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加油，共计 3908 元。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6 月，宁冲以外出招商引资工作支出无

法出账为由，授意他人通过虚列接待费、虚增宣传牌制作费等方式虚报费用共 25000

元，全部用于冲销其之前在单位财务处的借款。宁冲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

县委委员、县政协机关党组成员职务，按主任科员安排工作。违纪所得予以收缴，上

交国库。

监察法施行后打下第一虎通报三处变化有深意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李志勇 毛翔 发布时间：2018 年 04 月 02 日

4 月 1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贵州省委原常委、副省长王晓光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王晓光是监察法颁布实施，国家监委

组建并与中央纪委合署办公后，首个接受审查调查的中管干部。

挂牌即开局，开局即开工。与之前的通报相比，本次通报有三处重大变化。之前

的消息源是中央纪委，现在则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之前是“涉嫌严重违纪”，现

在则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之前为“接受组织审查”，现在则为“接受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这些变化，充分体现了国家监委组建后履职有力有效，是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的具体体现。

纪委监委合署办公，履行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两项职能。党章规定，党的各级纪

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专责机关，职责是监督、执纪、问责；宪法和监察法规定，

各级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的监察机关，职责是监督、调查、处置。纪委的监督执纪问责

与监委的监督调查处置，相互衔接、互为补充、内在一致，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生动实践。通报表述的变化，充分体现了党的纪律检查和

国家监察的有机统一。纪委监委合署办公，既是执纪机关，又是执法机关，履行双重

职责，有利于把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

3月 23 日，国家监察委员会正式挂牌，10 天之后就宣布首个中管干部接受审查调

查，充分表明了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再次印证党中央关于当前反腐败斗争形

势依然严峻复杂的判断完全正确。反腐败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纪委监委本质上是

反腐败工作机构，必须持续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确保职能融合、人员融合、

工作融合，把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这“两把尺子”结合、贯通起来，在依法履职、纪

法贯通、法法衔接、行使职权和完善配套法规制度上下功夫，持续增强反腐败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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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不断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巩固压倒性

态势，向夺取压倒性胜利前进。

梧州：通报 2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典型问题

来源：梧州市纪委 作者：梧纪宣 发布时间：2018 年 04 月 02 日

1、藤县文化新闻出版广电体育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肖谋义私车公养问题。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2 月，肖谋义使用单位油卡为其私家车先后加油 43 次，共计金额

13481.21 元。肖谋义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其违纪款已全部退缴。

2、梧州市森林公安局龙圩派出所副所长刘显舒私车公养等问题。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刘显舒多次持虚假证明使用单位油卡为其私家车加油，共计 5986.96 元。

此外，刘显舒还存在违规驾驶已被查封的车辆等问题。刘显舒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其违纪款已全部退缴。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原副巡视员蒋勇
严重违纪违法案例剖析沉溺“钱途”

断了前途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李明鲜 吴贵明 黄祖华 发布时间：2018 年 04 月

他凭着自己的才华和实干得到了组织的信任与重用，从基层干部一步步成长为县

委书记。然而，在物欲面前，他心理失衡，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丧失，为了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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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欲，胆大妄为、目无纪法。面对组织约谈，他心存侥幸，妄图瞒天过海，但终究“纸

包不住火”

蒋勇，1960 年出生，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县县委书记，广西林业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广西林业厅副巡视员等职务。因涉嫌严重违纪，2017 年 4 月，蒋勇接受

组织审查。2017 年 7 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处理。

提拔受挫 信念动摇

蒋勇出生在一个基层干部家庭，在组织的关心和培养下，逐渐从全州县的一名普

通基层干部一步步成长为临桂县县长、县委书记。此时的他对工作充满激情和活力，

带领全县干部群众，开拓进取，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临桂县经济发展各项指标在自治

区排名第一，创造出许多临桂经验并在广西各县（区）推广。

但是事业上的成功并没有带来理想信念的坚守。随着时间推移，蒋勇的心态发生

了变化。在他心里，拼命工作并非仅仅为民谋福利，还是为了青云直上，一旦仕途受

挫，理想信念的根基便开始动摇。

2006 年换届，蒋勇原以为自己能得到组织的提拔重用。但事不遂愿，换届后他继

续留任。看到其他提拔至副厅级领导岗位的县委书记时，他内心产生了很大的失落感。

蒋勇在忏悔录中写道：“2006 年换届时，各地优秀的县委书记都提拔了，而自己

工作那么出色，却仍在临桂工作，心里很不平衡。从此在思想上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

在廉政方面放松了警惕，从而被一些老板‘围猎’。”

2007 年，多次得到蒋勇帮助的一家房地产老板何某送来 20 万元现金以示感谢。蒋

勇再三推辞。但最终未能抵挡金钱的诱惑，“他主动给的，我帮了他的忙，他赚了钱”，

私欲占据了上风，蒋勇收下了这 20 万元现金。

贪欲的大门一打开，便如洪水猛兽般滋长，变本加厉，让人一步步走向深渊。蒋

勇追求金钱的欲望不断膨胀，他刻意结交商业圈朋友，与他们称兄道弟，搞权钱交易，

还自作聪明给自己定了“安全法则”：不主动索要好处，做事不求回报，但长期交往、

多年交情、知根知底、“相当可靠”的朋友主动送钱可以收。妄想既能享受“钱途”，

又能保住前途。

一人独大 肆意妄为

2008 年 10 月，蒋勇调离临桂县至广西林业集团有限公司，先后任副总经理，党委

书记、董事长。大权独揽的蒋勇渐渐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置党纪国法于不顾，

为所欲为。在林业集团的几年，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基本由其个

人决定。



《廉政教育》 〔2018〕 第 3期 总第 38期

廉洁自律 警钟长鸣14

2011 年初，在临桂结识的“老朋友”郑某某通过招拍挂拿到一块建设用地，想溢

价出售。时任广西林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的蒋勇给下属房地产公司领导打招呼，

要求“特事特办”，在最短的时间内收购郑某某的土地开发房地产，并让财务先借款

给郑某某支付土地出让金。郑某某则分两次送给蒋勇数百万好处费。

2015 年 10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六巡视组巡视反馈指出，广西林业集团在重

大事项决策中违反民主集中制和“三重一大”制度规定，要求整改。

巡视反馈代表了党组织的意见，应当认真整改落实,并在规定时限内报告整改情况。

但蒋勇无视巡视反馈意见，依然我行我素。当年 12 月，他又未经董事会研究，擅自签

批同意成立三级合资公司。

蒋勇的独断专行给企业带来了重大损失，该三级合资公司最终因管理混乱，经营

不善被注销。

对上级党组织的决定，他也阳奉阴违，搞变通执行。2014 年 3 月，蒋勇将尚在党

纪处分影响期内的梁某调任林业集团计划财务部副部长，5月，任命梁某为集团计划财

务部部长。11 月，自治区国资委党委要求林业集团对梁某的任职进行纠正，林业集团

党委撤销梁某职务，但仍让其继续主持计划财务部工作，直到蒋勇调离林业集团后，

梁某才调整到其他工作岗位。

蒋勇的“任性”还体现在全然无视组织纪律，对干部选拔任用搞“一言堂”。2015

年 7 月 7 日，蒋勇主持召开林业集团领导班子扩大会议期间，毫无征兆地，临时让集

团人力资源部向班子成员通报拟提拔 8 名人员为集团部门副科级干部，会后集团公司

直接下文任用。

狡兔三窟 对抗审查

蒋勇犹如狡兔，2008 年，他就“未雨绸缪”，让朋友在广东帮他办理了“李某某”

“洪某某”两张居民身份证，分别在多家银行开设账户，用于存储、转移其收受的钱

款。并以“洪某某”身份证办理了一张往来港澳通行证。

2017 年 1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专门就信访反映的问题约谈了蒋勇，让他说明

情况。但他毫不珍惜组织给予的改过自新机会，对所有的问题全盘否认，还想方设法

掩盖违纪事实，彻底走向了背离党和人民的一边。

为了逃避组织的调查，2017 年 2 月和 3 月，蒋勇陆续将“李某某”“洪某某”两

个假身份在银行的钱款取出或转出，注销所有账户。之后，蒋勇销毁了“李某某”“洪

某某”假身份证和港澳通行证。

不仅如此，为了防止行为暴露，蒋勇还找到行贿人郑某某订立攻守同盟，交代郑

某某将与他交易过的银行账户全部注销，并商定面对组织审查时，所有收受钱款问题

全部予以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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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他以为一切安排妥当，可以高枕无忧。他后来写道：“专案组工作人员找

我谈话，我只关心和注意听郑某某是否出卖了我，其他的话我一句都没有听进去。我

从谈话中听出来了，郑某某没有‘出卖’我，这就坚定了我不承认的决心。”

2017 年 4 月，审查人员把蒋勇带到办案点的时候，蒋勇还心存侥幸，一直装出“无

辜”的样子，继续对抗组织审查。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当专案组工作人员将“李某某”这张假身份证复印

件摆在蒋勇面前时，他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但悔之晚矣，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崇左市通报两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来源：崇左市纪委 发布时间：2018 年 04 月 04 日

1.扶绥县安监局违规发放津补贴福利问题。2013 年至 2016 年，扶绥县安监局收

受培训机构“好处费”用于送礼、公车养护、发放单位职工福利。时任安监局局长韦

文家对此负有主要领导责任。2017 年 12 月，韦文家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款退缴国

库。

2.天等县安监局违规发放福利问题。2012 年至 2016 年，天等县安监局收受培训机

构“好处费”用于发放单位职工福利。时任安监局局长赵子厚对此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同时，赵子厚还涉及其他违纪问题。2017 年 12 月，赵子厚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

纪款退缴国库。

自治区纪委通报 5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问题

来源：自治区纪委 发布时间：2018 年 04 月 0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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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贺州市平桂区市容市政管理局私车公养、违规报销个人费用等问题。2013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平桂区市容市政管理局多名干部职工多次使用该单位公务用车加油

卡为私车加油、报销维修费共计 106481 元，违规报销个人费用共计 14032 元。2017

年 12 月，该局前后两任党组书记、局长岑斌、谢戊荣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党组成

员、副局长黎宁，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徐艳峰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款收缴国库。

2、柳州市柳江区道路运输管理所副所长黄焕私车公养问题。2015 年至 2017 年间，

黄焕利用管理单位公务用车加油卡的职务便利，使用该单位公车加油卡为私车加油，

累计 14410 元。2018 年 1 月，黄焕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款收缴国库。

3、防城港市供销社综合科科长王健违规接受吃请问题。2017 年 9 月 12 日上午，

王健到防城港市东阳房地产开发公司核对该公司与市供销社社属企业凯联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之间土地出让金返还情况。当天中午，王健接受该公司董事长苏某某个人安排

的吃请，并有饮酒行为。2018 年 1 月，王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4、苍梧县石桥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董家源违规发放福利等问题。2016 年 1 月，

经董家源同意，石桥中学以学校食堂账户经费购买花生油发放给全体教职员工，共计

15950 元。2016 年 1 月至 11 月，董家源以乘坐出租车名义违规报销应由个人承担的费

用 7000 元。2017 年 12 月，董家源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规报销个人费用收缴国

库。

5、浦北县三合镇社保所所长苏毅为其子违规操办婚宴问题。2017 年 12 月 13 日，

苏毅在家中为其子举办婚宴，事先申报置办酒席 13 桌，实际设宴 30 桌，并组织婚车

17 辆，安排文艺表演，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2018 年 1 月，苏毅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

通报指出，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全区党风政风持续好转，但仍有少数党员干

部对中央三令五申置若罔闻。上述典型案例涉及党员干部私车公养、违规接受吃请、

违规发放福利、大操大办婚宴等问题，有的在党的十九大后仍不收敛、不知止。这些

问题让我们清醒认识到，党风政风不纯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不敢、不能、不想”

的基础仍不牢靠，管党治党责任传导仍不到位，制度修订执行仍有漏洞，作风建设仍

然任重道远。纠正“四风”、改进作风没有休止符。

通报强调，2018 年清明、“壮族三月三”、五一、端午将至，全区各级党组织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自觉，进一步增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政治

责任感和工作主动性，从各级领导干部做起，从一件件小事抓起，坚决纠正“四风”

问题，坚决防止不良风气反弹回潮，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一刻不停歇地将作

风建设引向深入。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把自己摆进去，心怀敬畏戒惧，公私分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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俭戒奢，把改进作风作为加强党性修养、锻炼党性心性的实际行动，不断提高自身免

疫力，使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内化为价值追求，成为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要以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为契机，把监督检查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

实情况作为重点任务和经常性工作，密切关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隐形变异的新动向

新表现，在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上下真功夫，抓具体、补短板、防反弹，对节日

期间顶风违纪问题，坚决查处、从快处理、从严问责，持续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

各个地方、各个领域、各个层面落地生根，把作风建设的“亮丽名片”越擦越亮！

贺州市通报 1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来源：贺州市纪委 发布时间：2018 年 04 月 08 日

贺州市平桂文化旅游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钟华昭私车公养问题。2013年 4月至2017

年 4月，钟华昭违规使用单位加油卡为私家车加油消费 3974.52 元。2015 年 8月至 2015

年 10 月，钟华昭将单位加油卡交给他人使用消费 5469.29 元。2018 年 3 月 2 日，钟华

昭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款予以追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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